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股票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们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们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们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1、 规范性问题

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吴桂谦之弟吴桂标家庭控制的广东飘影、柏亚化妆品、孔凤春以及吴桂谦配偶郑清英的兄弟郑凯武持股的汕头凯嘉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企业历史沿革及其目前股东的具体情况、具体从事的业务及其发展过程、近三年又一期资产、收入、净利情况，主要产品及拥有的品牌情况等，上述企业与发行人在资产、人员、业务、技术上是否存在关联，两者在产供销环节是否存在共用技术、生产设备、渠道的情形、彼此是否独立，并对发行人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发表意见。

2、关于关联方情况，（1）请按照招股说明书准则第35条的要求披露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2）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夫妻双方的近亲属的对外投资情况，所投资的企业所处行业、具体从事的业务情况及其规模；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具体从事的业务、主要生产经营地情况；与发行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包括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所处行业、具体从事的业务及其规模情况；（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其他关联方具体从事的业务、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与发行人交易的主要内容、交易定价依据及其公允性、交易的必要性及持续性，相关交易金额占其收入的比例、该等关联方的业务开展是否依赖于发行人，环塑实业、启胜塑料、上海剧星等的股权结构及股东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相关其他关联方注销原因、注销后资产、负债、人员处置情况、是否存在未决诉讼、存续期间是否存在违法经营行为；（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招股书是否完整披露所有关联方。

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是否取得其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质、许可等；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条件是否符合《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的卫生要求、产品生产及其包装是否符全规定标准，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是否符合要求；报告期内发行人是否因产品质量、广告宣传等受到相关部门处罚的情形。请补充说明化妆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最新变化（如有）及其对发行人的影响。
2、 信息披露问题

4、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5年，发行人经销渠道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6.73%、82.47%、77.96%。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中补充披露:（1）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新增、撤销和期末经销商的数量；（2）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新增和撤销的经销商的收入、毛利、毛利率、期末应收账款金额；（3）近三年持续与发行人存在业务往来的经销商的数量及各年销售金额；（4）报告期内经销商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5）发行人与经销商之间关于退换货、未完成销售任务或撤销时剩余产品的风险承担的具体约定；发行人对经销商的折扣政策、返点政策、结算方式；上述事项对应收入确认或收入冲减的时点。请保荐机构说明对发行人主要经销商及报告期内新增和撤销的经销商的核查情况，包括核查的覆盖比例、方法、以及主要经销商的库存情况、所售商品的大致去向。请会计师说明对主要经销商和对应收入的确认采取的审计程序，并说明审计程序是否充分。

 5、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商超客户收入确认的方法是按商超渠道客户要求将产品交付对方，并经商超渠道客户确认后，收入金额已确定，预计可以收回货款，确认销售收入。（1）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中补充披露发行人与商超客户的销售属于买断式还是代销式，发行人与商超客户关于退换货的具体约定；发行人对商超客户的折扣政策、返点政策以及结算方式；上述事项对应的收入确认或收入冲减的时点。（2）请在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信息”中对比说明发行人对商超模式的收入确认政策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异同。 

6、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4年公司洗护类产品价格较为平稳。2015年，公司洗护类产品价格涨幅较大，主要系产品销售结构变化所致。又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公司洗护类产品的品牌包括“拉芳”、“雨洁”、“美多丝”等。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按品牌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主要洗护品牌的单价、销量、销售收入及占比；并结合各洗护品牌的单价和销量的波动，量化分析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产品销售结构的变化对洗护类产品销售收入变动的影响。

7、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5年公司香皂产品价格涨幅较大，但与2013年相比，香皂价格基本保持平稳，主要是因为公司2014年加大香皂促销力度，推出单价较低的套装香皂致使香皂单价下降，而2015年公司将市场开拓重心放在公司核心的洗护类产品上，对香皂产品的促销活动较少，香皂的销售单价有所回升。请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结合香皂行业竞争环境的变化、公司经营策略的变化等相关因素，进一步补充分析发行人2015年香皂销量较2014年、2013年均有显著下降的原因。

8、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2015年，发行人其他收入分别为3,739.72万元、5,085.17万元、3,951.01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披露其他收入的具体内容，以及报告期各期增减变动的原因。

9、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毛利率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结合洗护类、香皂类下各主要品牌的销售价格、销售金额及占比、原材料价格、人工费用、制造费用等因素量化分析洗护类产品及香皂类产品毛利率增减变动的原因。
    10、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2015年，发行人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8.58%、10.59%、11.07%，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中按经销渠道、商超渠道、电商及零售渠道分别披露公司前十大客户名称、销售金额以及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11、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与商超渠道的信用期限一般为3个月。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1）按“3个月以内”、“3-12个月”、“1-2年”进一步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的具体账龄分布。（2）补充披露发行人对商超渠道客户信用政策的执行情况、是否针对不同客户执行不同的信用政策；（3）补充分析发行人2013年应收账款第一大客户家乐福应收账款账龄较长的原因；（4）补充分析发行人2015年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中，康城投资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其全年销售额的比重达64%，家乐福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其全年销售额的比重为77%，远高于沃尔玛等其他商超连锁客户的原因。（5）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请会计师核查并补充说明结合发行人对商超渠道实际执行的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2、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5年,发行人向其关联方采购包装物的合计金额为6297.1万元、7,258.22万元和6,473.62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中：(1) 补充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包装物采购的金额，关联方采购包装物占全年总采购量的比重，并结合发行人向无关联第三方采购同类产品的价格，补充分析交易定价的公允性。（2）结合发行人向环塑实业及启胜塑料采购包装物的金额占其各自销售同类产品的比重、环塑实业及启胜塑料向无关联第三方销售产品的价格，补充分析交易价格的公允性。（3）补充说明发行人未将作为包装物主要供应商的关联方整合纳入股份公司的考虑，以及未来的安排。（4）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13、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委托上海剧星进行广告投放等业务，向其支付广告费。报告期内公司与上海剧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7,127.97万元、4,379.34万元和3,434.34 万元，占公司当期广告推广费的比重分别为51.62%、34.38%和24.97%。请在招股说明书“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中补充披露：（1）公司广告费用确认的时点和会计政策。（2）公司与上海剧星的交易的具体内容、报告期各期的合同金额、广告投放的具体媒体以及实际投放情况。根据上海剧星在全国股转系统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上海剧星对发行人2013年的销售金额为1,399.74万元，2014年的销售金额为3，946.46万元。请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说明上述差异的原因，请会计师说明发行人委托上海剧星的广告投放费用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发行人及保健机构提供各期广告投放的外部证明文件。

14、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5年,公司库存商品余额分别为1,869.36万元、3,104.35万元和6,988.20万元。其中，2015年公司库存商品较上年增加3,883.85万元，增长125.11%，主要是因为为新品牌“美多丝”的备货以及受宏观经济景气度影响，公司2015年销售未能实现预期的增长目标，使得库存商品余额有所增加。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结合库存商品中各品牌的构成、产品保质期、库龄情况、2016年“美多丝”的销售情况等因素补充分析库存商品减值准备计提的充足性；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15、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 2013-2015年，公司的期间费用分别为28,496.05万元、31,302.26万元和37,281.36万元，期间费用率分别为34.76%、33.64%和37.90%。 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对比发行人与同行业主要上市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如有较大差异，请分析原因。

16、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5年公司非流动负债余额为1,238.75万元，主要系收到“滁州家化产品项目基本建设专项补贴” 1,165.75万元，确认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但对应项目期末尚未建成转为固定资产。公司2013年-2015年均无在建工程项目。（1）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披露“滁州家化产品项目”的具体内容，包括“滁州家化产品项目”的预计开工时间、预算、预计完工时间等。（2）请会计师补充说明相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7、关于环保。请补充披露公司生产经营中主要排放污染物及排放量、环保设施其处理能力及实际运行情况、报告期各年环保投入和相关费用支出情况、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环保投入与排污量的匹配情况等，并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结合以上情况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发表核查意见；曾发生环保事故或因环保问题受到处罚的，除详细披露相关情况外，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处罚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出具意见。

18、关于安全生产，请补充披露（1）公司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或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是否会影响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是否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2）发行人的安全生产制度是否完善，安全设施运行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结合公司报告期内所发生的安全事故（如有），补充说明该等事故是否属于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所受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公司的内控制度是否完善。

    19、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员工“五险一金”缴纳情况、相关缴纳情况是否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规定，是否存在应缴未缴情形，如是，请测算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对上述情形是否构成本次发行的障碍发表意见。

20、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的商标、专利的权属来源，是否存在纠纷。

21、请补充披露发行人租赁房屋的具体用途、原因，相关房产的面积、位置信息，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租赁房产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是否影响发行人的资产完整性。
三、其他问题
22、请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该基金是否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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